
备受关注的“老坟处置问题”，《条例》

给出了明确答案。

《条例》明确，禁止在耕地、林地、城市

公园、风景名胜区和文物保护区、水库以

及河流堤坝附近和水源保护区、铁路、公

路主干线两侧等地区建造坟墓。对于上

述规定区域内现有坟墓，除受国家保护的

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墓地予以保

留外，应当采取妥善方式迁移或者深埋，

不留坟头。

对此，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合伙

人杨娟律师认为，坟墓迁移不是一刀切，

也不是一律迁移。因为《条例》对既有坟

墓并不是‘普迁思维’，而是“禁建区域内

依法分类处理”的思维。该项规定意味着

处理思路是分类治理，而非普遍清理。具

体来看，《条例》对于旧坟进行分类处理，

其余不在禁建区域内的祖坟、老坟，《条

例》并未要求一律迁移。

此外，《条例》还规定：禁止在公墓、农

村公益性墓地以及依法实施生态安葬的

区域以外埋葬遗体、建造坟墓。这一条款

也主要是为规范今后新增安葬行为进一

步划定法定边界。

焦点问题？新规一出，在山里的祖坟、老坟需要迁移吗？
老坟处置不搞“一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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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修订的《殡葬管理条例》今起实施

明确禁止将明确禁止将居民住宅专门用作“骨灰房”

从从33月月3030日开始日开始，，一部关乎千一部关乎千
家万户家万户““身后事身后事””的法规正式生效的法规正式生效。。
针对长期以来备受诟病的针对长期以来备受诟病的““天价殡天价殡
葬葬””及及““骨灰房骨灰房””等乱象等乱象，，新修订的
《殡葬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
通过强化殡葬的公益属性、推广生
态安葬、明确禁止住宅专门用于安
置骨灰等刚性条款，让“逝有所安”
从一句承诺，变成群众看得见、负担
得起的现实。

■采写：新快报记者 麦婉诗 毛毛雨

新修订的
《殡葬管理条例》
还有哪些关注点

为了强化殡葬行业公益属

性，新设殡葬服务机构应当由政

府举办，为非营利性机构。不得

再新设立营利性殡葬服务机构。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

委员会利用村集体土地为村民设

置公益性墓地，应当报县级人民

政府民政部门备案。农村公益性

墓地原则上不得向村民收取墓位

使用相关费用，不得对村民以外的

其他人员提供墓穴用地或者墓位。

推行不占地或者少占地的安

葬方式，倡导使用绿色环保丧葬

用品，减少墓地石化、硬化。

在实行火葬的地区，鼓励和

引导骨灰海葬、树葬、花葬、草坪

葬等安葬方式；在允许土葬的地

区，鼓励和引导遗体深埋、不留坟

头、不硬化、不立碑等安葬方式。

医疗卫生机构的太平间不得

外包，不得开展殡仪服务，可以为

遗体暂时停放提供便利服务。

除殡葬服务机构外，从事殡

葬服务代理、用品代购、策划主

持、信息咨询等殡葬相关服务活

动的组织和个人，应当向县级人

民政府民政部门备案。

杨娟律师提醒，总体来看，新

修订的《殡葬管理条例》并不是单

纯“加码限制”，而是在住宅用途、

墓地公益属性、既存坟墓治理和

群众基本安葬需求之间，进一步

划清法律边界。对于公众来说，

最重要的是分清楚：哪些新增行

为被明确禁止，哪些对既有现状

属于分类治理，哪些需要依据地

方规定具体办理。

《条例》规定，禁止将居民住宅专门用

于安放骨灰。有网友不禁要问：自己买的

房子为什么不能用来存放骨灰？

杨娟律师认为，这条规定并非否认业主

的所有权，而是明确住宅使用权的法律边界。

她表示，根据民法典，业主虽然对自

己的房子享有占有、使用、处分等权利，但

行使权利时不得损害其他业主的合法权

益或影响建筑物安全。《条例》进一步写明

了禁止将居民住宅专门用于安放骨灰。

这说明，住宅并不是可以脱离社区公共秩

序和邻里共同生活关系而被无限制使用

的私人空间。“因为一旦住宅被专门、固

定、持续改作骨灰安放场所，将改变其居

住属性，易对相邻业主的居住安宁、心理

预期和共同社区秩序造成影响。”

事实上，普通居民在自住房屋内临时

安放亲人骨灰、安静寄托哀思，不影响邻

里生活的正常缅怀，不在禁止范围内。

专门用于存放骨灰的住宅也就是俗

称的“骨灰房”，近年来因为“骨灰房”乱象

在多地频频发生。2025年，佛山市南海区

某小区就有业主反映邻居的房子疑似装修

成“骨灰房”。事后该小区物业核查并澄

清：房屋仅为自住使用，不从事任何经营性

活动，网传“房屋改造骨灰房”言论不属实。

“过去这类争议并不少，但更多表现为

物业纠纷、邻里纠纷和相邻妨害争议。就

实务而言，过去对‘骨灰房’的处置并非无

法可依，只是缺乏像《条例》这样直接、明确

的行政法规依据。”杨娟说，以往处置此类

问题，主要依照民法典中的相关规定。这

次《条例》将“禁止将居民住宅专门用于安

放骨灰”明确写入行政法规后，今后无论是

物业前端干预、行政监管还是法院审理相

关争议，法律依据都会更直接。

焦点问题？自己买的房为什么不能用来存放骨灰？
“骨灰房”处置法律依据更为直接

新修订的《条例》从价格监管和服务

分层两方面给出答案。

从价格监管方面，规定殡葬服务机

构、销售丧葬用品的经营主体以及从事殡

葬相关服务活动的组织和个人不得实施：

不按规定明码标价，或者在标价之外加

价，或者收取未标明的费用；利用虚假的

或者使人误解的价格手段，诱骗丧属与其

进行交易；采取捆绑、附加不合理条件或

者不合理限制等方式，强制或者变相强制

销售丧葬用品、提供殡葬相关服务并收取

费用；强制或者变相强制丧属接受第三方

的有偿服务，或者利用相关服务网点重复

收取费用等价格违法行为。

服务分层方面，《条例》规定，殡葬服

务分为基础项目和非基础项目。国家制定

基础项目清单，将遗体接运、遗体存放、遗

体告别、遗体火化、骨灰寄存、生态安葬以

及政府举办的殡葬服务机构提供的骨灰格

位安葬等纳入清单范围，省、自治区、直辖

市可结合实际适当增加本行政区域殡葬服

务基础项目。殡葬服务非基础项目清单由

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确

定，并对收费依法实行严格管理。

以广东为例，2025 年，广东 4 部门印

发《殡葬基本服务项目清单》与《殡葬非基

本服务项目清单》，基本服务清单涵盖 7
项内容、非基本服务清单包含 12 项个性

化服务，明确基本服务政府指导价、非基

本服务收费标准参考区间，各地结合实际

制定市级清单，实现服务项目清单化管

理。民众可通过服务大厅公示栏、官方平

台、办事指南等多渠道，完整公示服务项

目、定价依据、收费标准等。

广东自 2015 年起实施户籍居民 7 项

基本殡葬服务免费政策，7项基本服务免

费项目包括免费遗体接运、免费遗体消

毒、免费平板炉遗体火化、骨灰寄存 1 年

内免费、遗体存放 3 天内免费、免费提供

小型遗体告别场所、免费提供基础标准型

骨灰盒（盅）。记者从广东省民政厅了解

到，近几年年均减免殡葬费用5亿多元。

焦点问题？新规出台后，如何确保群众真正“办得起、葬得起”？
殡葬服务项目实现清单化管理

■在北京长青生命

纪念园，骨灰撒海

的逝者家属向湖中

抛撒花瓣追思祭

奠。（资料图）新华

社发

？

■新华社发


